[bookmark: _GoBack]附件

湖北省城市建设档案查询利用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依据】为充分发挥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服务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价值作用，加强本省城建档案利用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单位和个人对湖北省所辖各城建档案机构保管的城建档案进行阅览、复制（含拷贝、翻拍、扫描）和摘录等利用活动。
各城建档案机构应优化流程、简化手续，创新服务形式，为城建档案利用提供便利。
第三条【涉密档案要求】涉及国家秘密的城建档案的利用，应当依照国家保密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条【查询利用范围】查询利用城建档案，依照以下规定：
档案移交、捐献、寄存单位查询利用本单位移交的或产生的档案，应出具本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明。单位名称发生变动的，应出具单位名称变更证明文件。档案移交、捐献、寄存个人查询利用本人移交的或产生的档案，应出具经办人身份证明和有效凭证。
非档案移交、捐献、寄存单位和个人根据具体查询利用情形应出具本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明，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建筑物产权人可查询利用权属范围内的档案，应提供建筑物权属证明；
（二）建筑物管理方可查询利用管理范围内的档案：业主委员会应提供备案证明材料，物业服务企业应提供有效期内的物业管理合同或协议等，无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应提供居（村）民委员会介绍信；
（三）建筑物使用人查询利用档案，应提供出租方建筑物权属证明及租赁合同或协议等；
（四）建设单位查询利用建设项目及周边或沿线建筑物、构筑物、城市基础设施档案，应提供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等相关证明，必要时应取得档案移交单位同意；
（五）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查询利用工程竣工档案中非本单位形成的档案，应取得档案移交单位同意；
（六）因诉讼、仲裁查询利用档案，应提供仲裁、司法部门开具的仲裁令、调查令等法律文书；若委托律师查询利用档案，还应提供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律师执业证件和委托书；
（七）国家机关因执行公务查询利用档案，应提供执行公务证件或利用档案必要性的相关文件；
（八）文化学术机构查询利用档案，应提供学术研究课题方案及上级批准的研究计划、项目委托书、立项批文等相关证明，必要时应取得档案移交单位同意；
（九）其他非档案移交单位查询利用档案，应经城建档案机构同意，必要时取得移交、捐献、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同意并提供有效证明后方可查询利用；
（十）委托他人查询利用档案的，还应提供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明。
第五条【控制利用】下列城建档案实行控制利用。
（一）城市建设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二）电力、燃气、热力、通信、给排水、污水处理、防洪、人防等专业档案；
（三）党政机关及所属系统、公检法机关办公场所、部队办公场所和公共建（构）筑物工程档案；
（四）机场、码头、车站、轨道交通、桥梁隧道、重要道路等基础设施工程档案；
（五）涉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个人信息的；
（六）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
（七）与城建档案移交、捐献、寄存单位和个人另有约定的；
（八）其他不宜向社会开放的档案。
第六条【不予受理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查询利用申请可以不予受理：
（一）申请查询利用档案不在城建档案机构馆藏范围内的；
（二）档案利用申请人未提交合法有效证明文件的；
（三）其他依法不予受理的情况。
对不予受理的档案查询利用申请，城建档案机构应告知档案利用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及理由。
第七条【档案应急查询利用】为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需紧急利用城建档案的，档案利用者持有个人身份证件和介绍信，城建档案机构应当及时有效提供档案查询和利用。紧急情况处理结束后，档案利用者应在十个工作日内补办利用登记手续。
第八条【查询利用证明要求】档案利用者提供的单位介绍信应载明利用者姓名、身份证号、利用目的和范围，并加盖委托单位公章。除介绍信外，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留存备查。
第九条【查询利用程序】申请利用城建档案，应当办理档案利用登记手续。城建档案机构要严格查验利用者提供的材料，核验合格后，按申请利用范围提供相应的城建档案。
为保护纸质档案原件，利用的档案可以以复制件代替原件。数字、缩微以及其他复制形式的档案复制件，载有城建档案保管单位签章标识的，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若确需利用纸质档案，应在指定的阅览区域查阅，不得将档案带离指定区域，工作人员应全程监督。城建档案一般不外借，确因特殊情况需外借的，须经城建档案机构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办理借阅手续，并保证档案安全。
第十条【利用者义务】档案利用者在查询利用档案时，不得私自翻拍、扫描、抄录档案，不得涂改、伪造、损毁、丢弃、盗窃档案，并履行保密义务。未经城建档案机构允许，利用者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档案复制件。如有违反，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查询利用范围变更】在查询利用过程中，档案利用者提出扩大利用范围的，需重新提交城建档案机构核验相关证明。
第十二条【利用效益】为有效评价城建档案利用效益，档案利用者有义务将利用情况和效果及时反馈至城建档案机构。
第十三条【管理职责】城建档案机构提供查询利用服务时应严格执行本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的单位和个人，视情节轻重和后果，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施行时间】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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